关于2007年本科新生进行学籍电子注册信息核对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高等学校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在各自网站公布已注册新生学籍信息，新生本人必须通过网上进行个人信息核对，现将北京市教委网站告知新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网站提供的网址为：zg.bjbys.net.cn）。网上公布的新生需核对的学籍信息内容有：学校名称、姓名、性别、专业、层次、入学年月。学生以本人姓名、考生号、身份证号码进入网站核对学籍注册情况。如发现信息有误请到办公楼教务科113室进行登记审核。

现将本次个人信息核对的要求通知如下：

1、 核对对象：凡2007年进校的全部本科新生（含专升本）；

2、 核对要求：还未到北京市教委网站核对本人学籍电子注册信息的务必于4月15日前完成，电子注册信息得不到确认的将影响毕业时注册工作的正常进行，造成毕业信息无法注册。请各学院组织好本院新生完成此项工作。

特此通知

教  务  科 

2008年4月1日

